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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處分裁定聲請補充理由書

聲 請 人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師 憲 法 法庭 收文號
涉

旦科 字第
一

一

色思號

為提出暫時處分裁定聲請補充理由事 :

針對 鈞庭垂詢聲請人 ,何以本案聲請應以憲法訴訟法第ㄥ7條第 1

項為依據 ,而非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之問題 ,聲請人監察院陳

述理由如下 :

壹、本案係憲法訴訟法第幻條第 1項之 「國家機關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查」 ,而非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之 「機關爭議案件」

一 、憲法訴訟法第ㄥ7條第 1項與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 ,兩者

聲請審查之 「標的不同」

(一 )按 ,憲法訴訟法第冷7條第 1項規定 :「 國家最高機關 ,因本身

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二)玫按 ,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規定 :「 國家最高機關 ,因行

使職權 ,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上權限之爭議 ,經爭議

之機關協商未果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

(三)憲法訴訟法第猝7條第 1項 ,強調國家機關以抽象之 「法規範」

為聲請標的 ,應無疑義 。而憲法訴訟法第 65 第 1頊之聲請標

的 ,貝l!係於具體個案中 ,引 發 法上攏 限爭議 之 「權 力行 使 行

為┘。首先 ,觀諸法條文字 ,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並未提

及法規範 ,而係針對 「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上權限之

爭議」為規範 。再者 ,違憲之抽象法規範 ,其執行必是違憲之

權力行使 ,並致生權限爭議 ;但權限爭議之發生 ,卻未必皆是

源自於法規範違憲。

中桂法律事務所．臺北市和平東路 1段 2∥ 號 7樓之外TEL:(02)勿 68勿 80．FAX:(02)23682087
l

一Φ小.一．1子
升

絡
︳
!

庭 在收

t

、



(四 )茲舉司法院釋字第 520號解釋為例 。司法院釋字第 520號解釋

之事實背景 ,係該號解釋聲請人行政院認為核四計畫不宜再續

子維持 ,經立法院通過之相關預算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於是

提經行政院第 2706次會議通過停止興建核四。但相對人立法院

認為立法院通過之預算案 ,行政機關應一體遵行 。立法院遂決

議函請監察院對行政院長及相關人員子以糾彈 。該號解釋聲請

人 行 政院認 「立法院 上 開 洪議 ｜與憲法賦子行政院之軌掌及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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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釋字第 3少1號解釋不符 , 於是聲請釋憲 【附件 12】 。司法

院大法官乃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中

段(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之前身)予以受理 【附件 比】 。

(五)釋字第 520號解釋之聲請標的 ,為行政院得否自行停止預算執

行之 「具體爭議個案」中 ,立法院決議函請監察院對行政院長

及相關人員予以糾彈之 「立法院權力行使行為」。與任何抽象

法規範或預算案是否違憲無涉 。藉由此一案例得以說明 :憲 法

訴訟法第 b5條第 1項 ,是針對具體個案中引發憲法上權限爭議

之權力行使行為而設 ,與憲法訴訟法第 47條第 1項為抽象法規

範憲法審查 ,兩者標的不同 ,有著明確的功能區分 。

(六 )本案之聲請標的為民國(下 同)l13年 b月 2碎 日修正公布之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第ㄥ5條第 1項 、第猝6條之 2第 2項 、第碎b條之 2

第 3項 、第猝7條第 1頂及第 53條之 上第 2項 關於立法院調查

權行使範圍及其拘東力之規定 ,以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冷5條

第 2項 、第猝7條第 2項 、第 5少 條之 3第 1項後段 、第 5少 條之

3第 2項及第 5少 條之 5第 2項 關於受調查對象之規定 ,為抽象

法規範 。本案既非對具體個案中 ,引 發憲法上權限爭議之 「權

力行使行為┘聲請憲法判決 ,自 應適用憲法訴訟法第猝7條第 l

項 ,而非憲法訴訟法第“條第 1項 。

二 、引發憲法上權限爭議之 「權力行使行為」可能經協商而排除爭

中桂法律事務所．臺北市和平東路 上段 21猝 號 7樓之外TEL:(02)幻 68勿 80．FAX:(02)勿 68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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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狀態 ;但違憲之抽象 「法規範」無法透過協商治癒違憲瑕疵

(一 )按 ,憲法第 171條規定 :「 法律與憲法抵觸 垂 效 。法律 與 憲

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 ,由 司法院解釋之 。」憲法第 173條規

定 :「 憲法之解釋 ,由 司法院為之 。┘

(二)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設有 「經爭議之機關協商未果┘之要

件 ,故國家最高機關之權力行使行為 ,若與他機關發生權限爭

議 ,應先由機關間盡力協商 ,在合憲秩序下互相協調以化解爭

議 。蓋具體權力行使行為什寸如 :立法院議決是否函請監察院彈

劾行政院長 、是否成立調查專案小組),可能透過機關間積極對

話 ,達成弭平爭議之結果仲寸如 :原提案者撤回議案)。

(三 )然 而 ,經立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生效之抽象法規範存有違反權

力分立制衡原則 ,以及違反憲 增修條文所保 F＿章之監察權獨立

性等違憲爭議時 ,已無法經由 關自行協商 使違憲而無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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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變為有效 ,必須由 鈞庭 行解釋 6竄法第 171條及第 173

條參照)。 由此益徵 ,憲法訴訟法第幻 條 「國家機關聲請法規範

憲法審查」訴訟類型之規範功能 ,與憲法訴訟法第 b5條是各司

其職 。

(四 )本案聲請標的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條文 ,已於 l13年 6月

列 日公布 ,其是否違憲之爭議無法且不得由機關自行協商解

決 ,自 非憲法訴訟法第 b5條之規範對象。故本案僅應適用憲法

訴訟法第幻 條第 1項 ,聲請 鈞庭作成憲法判決 。
三 、憲法訴訟法第η 條第 1項與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 ,兩者

聲請之 「判決種類不同」

(一 )按 ,憲法訴訟法第 51條規定 :「 憲法法庭認法規範牴觸憲法者 ,

應於判決主文宣告法規範違憲。┘

(二)次按 ,憲法訴訟法第 67條規定 :「本章案件 ,憲法法庭應於判

決主文確認相關機關之權限 ;亦得視案件情形 ,另 於主文為其

中桂法律事務所．臺北市和平東路 1段 21猝 號 7樓之 2．TEL:(02)23682380． FAX:(02)2368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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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適當之諭知 。」

(三)由上開規定可知 ,對應憲法訴訟法第猝7條第 1項 「國家機關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判決 ,係宣告 「法規範違憲」 ;對應憲

法訴訟法第“條第 1項 「機關爭議案件」之判決 ,則係 「確認

相關機關之權限」Ω本案之爭議 ,並非立法院某一具體權力行

使行為是否逾越權限 ,而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是否牴

觸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 。自判決主文之種類觀之 ,本件亦應屬

於憲法訴訟法第 ㄥ7條第 1項之 「國家機關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查」。

四 、憲法訴訟法第ㄔ7條第 1項與憲法訴訟法第 65條第 1項 ,兩者

為平行獨立之訴訟類型 ,並無先行與補充之關係

(一 )憲法訴訟法第 47條 「國家機關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訴訟類

型 ,是針對抽象法規範為聲請與審查 ,法律違憲爭議本質上即

無法由機關協商解決 ,應 由 鈞庭作成違憲宣告之判決(憲法第
171條及第 173條參照)。 而憲法訴訟法第 65條「機關爭議案件」

之訴訟類型 ,是針對國家最高機關具體權力行使行為生權限爭

議為聲請與審查 ,此時方有先行協商之必要 。兩者為平行獨立

的兩種訴訟類型 ,憲法訴訟法第“條之協商並非憲法訴訟法第

猝7條之先行程序 。

(二)況且 ,若法規範發生違憲爭議 ,皆須先靜待具體權限爭議事件

發生 ,再經協商程序 ,協商未果後方可提起憲法訴訟 。首先 ,

此為兩種訴訟類型之嚴重混淆 。再者 ,如 此將導致憲法訴訟法

第 47條聲請 鈞庭審查抽象法規範之功能遭到架空。更有甚
者 ,憲法第仍 條暫時處分之規範 ,也將因此無用武之地而形同

虛設 。

(三)故本案聲請應適用者 ,為 憲法訴訟法第猝7條第 1項 ,自 始不存

在是否未依憲法訴訟法第 b5條協商之疑慮 。

中桂法律事務所．臺北市和平東路 上段 21冷 號 7樓之必TEL:(02)23682380． ΓAX:(02)2368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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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上 ,本案聲請之依據確為憲法訴訟法第幻條第 1項 ,懇請 鈞
庭准許哲時處分之聲請 ,並宣告本案聲請標的違憲失效 。

此致

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7  月 12 日

聲請人 監察院
代表人 陳菊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

113   年

具狀人

撰狀人

中桂法律事務所．臺北市和平東路 1段 214號 7樓之 2．TEL:(02)勿 68勿 80．FAX:(02)2368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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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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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行政院聲請書影

本乙份 。

附件 13 司法院釋字第 520號解釋影本乙份 。



烞
件行政院弟請書

受文者 :

主 旨 :

說  明 :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台八十九規字第三二二四二號

司法院

為本院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適用憲

法發生疑義 ,並與立法院行使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

及本院適用法律與立法院適用同一法律所持之見解有異
,請

貴院解釋惠復 。

依據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凋八日本院第二七○八坎會議決

議辦理 。

檢附 「解釋憲法聲請書」及 「統一解釋聲請書」各一份 。

院長 張 俊 雄

解釋怎法孝請書

為行政院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與立法院行使

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並引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 ,特聲請解釋。

壹、犖請解釋怎法之目的

一 、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憲法

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 (中 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

五日修正公布)規定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方
〃也

政報告之責。本院既為憲法所定之最高行政機關 ,自 有訂定

關於國計民生等公共事務之方
片也政方針 ,並為順應國際潮流 、

考量國家永續發展等因素 ,對 已擬定之施政計畫作必要修正

之權限 。核能四廠 (以下簡稱核四)既經本院審慎評估決議



同意經濟部建議停止興建 ,並以建立非核家園作為日後施政

方向 ,實無逾越憲法賦子本院之權限。

二 、預算案具有立法機關批准行政機關年度施政計畫之性質 ,業

經 貴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在案,其解釋理由書並指明「預
算案、法律案尚有一項本質上之區別 ,即法律係對不特定人

(包括政府機關與一般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所作之抽象規

定 ,並可無限制的反覆產生其規範效力 ,預算案係以具體數

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須之

經費 ,每一年度實方
′也一次即失其效力 ,兩者規定之內容 、拘

束之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 ,故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

一種⋯⋯是立法機關審議預算案具有批准行政措方
u也

即年度施

政計畫之性質⋯⋯」,故本院編列預算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並

經總統公布後 ,取得執行之授權 ,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 ,

與法律案性質不同。茲因前經立法院審議通過預算之核四計

畫自推動以來 ,社會經濟情勢已發生重大變遷 ,本院考量我

國核廢料處理情形 、核能安全 、先進國家非核化之趨勢及經

濟部提出有更符合公益之替代方案等因素 ,基於行政權與立

法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從政策上決定停止興建核四 ,並配合

政策變更而停止核四預算之執行 ,揆諸 貴院首開解釋 ,具

合憲性與正當性 。

三 、詎立法院於本 (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依該院親民黨黨團之

提案 ,認 「行政部門忽略其 『依法行政』的基本職責 ,一再

以各種方式規避其執行法律的責任 ,甚而拒絕執行法律 !不

僅是法治社會中極壞的示範 ,更是公然違法失職 !立法院就

行政院院長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徑 ,函請監察院子以彈

劾懲處 ,以為做戒。」該院並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就

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及相關失職人員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

2



為 ,予以依法糾彈┘(附件一 )。 依前述之說明 ,立法院上開

決議 ,有違前揭憲法賦子本院之職掌及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之意旨。

式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怎法條文

一 、本聲請案之提出 ,係 因本院依法為停止興建核四並停止執行

相關預算之決議 ,適用前揭憲法第五十三條及增修條文第三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發生疑義 ,並與立法院行使職權
,發生

適用憲法之爭議 ,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規定 ,向 貴院聲請解釋 。
二 、八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立法院通過興建核四相關預算

,八十五

年五月二十四日立法院院會決議 ,立即廢止所有核能電廠興

建計畫案 ,本院乃於同年六月十二日依憲法相關規定
,移請

立法院覆議 ,案經立法院於同年十凋十八日決議 :「原決議不

予維持」,核四預算因而得以繼續執行 。
ll隹時至今日,本院經

審慎評估 、通盤考量我國核廢料處理情形 、核能安全 、先進

國家非核化之趨勢 、有更符合公益之去日
夫代方案及為國家永續

發展等因素 ,核四計畫不宜再續予維持 ,爰提經本院第二七

○六次會議通過停止繼續興建核四 (附件二 )。

三、詎立法院親民黨黨團提案認「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文
,

曾提及 『預算不等同法律』,行政院竟遽以斷章取義 ,倡言行

政院可逕以判斷預算案之執行與否 。蓋預算案非僅由立法機

關 『形式上的守9匕准許可』,而是其內容作
『實質上的審議』,

而非對行政機關動支國庫的
『概括授權』。是故預算案不能僅

視之為 『行政行為』,而更應視為
『法律行為』,預算案既獲

立法院決議通過 ,即稱同為法律案 ,行政機關均應一體遵行
,

怠無疑義。」該院並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就行政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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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張俊雄及相關失職人員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為 ,予以

依法糾彈 。」

四 、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 ,立法院固有審議預算案之權 ,惟該

項審議僅具有立法機關批准行政機關年度方
′也政計畫之性質 ;

復依憲法第五十三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所揭示責任政治之意旨,並

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本院當有政策決定之

權 。故於總統改選內閣改組後 ,鑒於過去評估核四計畫所依

據之基礎與數據已有改變 ,經通盤審慎評估 ,政策上決定必

須停止興建核四 ,經立法院通過之相關預算已無繼續執行之

必要 ,因 而經本院會議決議停止繼續興建 。

五 、綜上所述 ,立法院上開決議認該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議

決之預算 ,課以本院完全執行之義務 ,與本院行使職權適用

前揭憲法第五十三條及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發生疑

義 ,並因之與立法院行使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

參、弟請解群怎法之理由及犖請人對本朱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核四繼續興建與否屬本院政策得決定之事項

依司法院釋字第三號解釋 ,「我國憲法依據孫中山先生創

立中華民國之遺教而制定 ,載在前言。依憲法第五十三條 (行

政 )、 第六十二條 (立法 )、 第七十七條 (司 法 )、 第八十三條

(考試 )、 第九十條 (監察)等規定 ,建置五院。本憲法原始

賦子之職權 ,各於所掌範圍內 ,為國家最高機關獨立行使職

權相互平等 ,初無軒輊」。復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行政院

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頂第一款亦

規定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方′也政方針及方′也政報告之責 ,本

院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依照 貴院上開解釋意旨 ,自 當
獨立行使行政權 ,並負政策成敗責任 。本質上 ,核四繼續興

猝



建與否 ,乃屬行政權之施政範疇 ,應由本院決定 。況行政部

門具有較佳之科學與技術上之知識及配備
,就核能電廠之構

造分析 、風險調查 、危險防止等因素進行評估
,並作成較為

周延之裁量與判斷 。

再者 ,為增進人民福社及公共利益
,方戶也政計畫於必要時

加以修正 、調整 ,符合事物之本質 ,屬 於本院之職權 。準此
,

本院為順應國際潮流 、考量國家永續發展等因素
,認核四不

宜繼續興建 ,爰決定變更施政計畫 ,停止核四之興建
,並未

逾越行政權之界限 ,不 生違憲情事 。

依照權力分立之原理 ,立法權固得監督行政權
,但不得

逕行決定或變更方
′也政計畫內容 ,司 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指出 :「 ．．．⋯蓋就被移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復

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易 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
,各本所司之

制衡原理 ,應為憲法所不許 。┘即明白揭示此一旨趣
,本院

及立法院自當遵守。

二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

同 。該號解釋係針對立法委員於審議總預算中
,是否可以比

照審議法律案之方式 ,逐條逐句增刪修改之疑義
,作 出否定

之解釋 ,且於解釋理由書中敘明 :「預算案亦有其特殊性而與

法律案不同 :法律案無論關係院或立法委員皆有提案權
,預

算案則祇許行政院提出 ,此其一 ;法律案之提出及審議並無

時程之限制 ,預算案則因關係政府整體年度之收支
,須在一

定期間內完成立法程序 ,故提案及審議皆有其時限
,此其二 ;

除此之外 ,預算案 、法律案尚有一頭本質上之區別
,即法律

係對不特定人 (包括政府機關與一般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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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之抽象規定 ,並可無限制的反覆產生其規範效力 ,預算

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施

政計畫所須之經費 ,每一年度實方′也一次即失其效力 ,兩者規

定之內容 、拘束之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 ,故預算案實質上

為行政行為之一種」,足見預算案乃行政告r門在一定會計年度

內 ,為執行政策所擬定之財政行為準則 ,不應視同為法律案。

三 、法定預算之拘束力有一定範圍

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預算案之提出與

執行屬行政部門之職權 ,預算案之審議屬立法院之職權 ,權

責分明。依憲法第五十九條 、預算法第二條 、第二十八條 、

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政府機關依其

方′也政方針 、方戶也政計畫 、擬定政策內容 、推估概算 ,依一定法

定程序編列預算案後送立法院審議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 ,

行政部門獲得執行之授權 ,故預算係行政權基於施政需要而

來 ,自 得因政策之變更而調整 。詳言之 ,預算在歲出部分 ,

係規範動支費用之上限 ,僅具授權效力 ,與法律之拘東力有

所不同 ,其拘束力在於不得超過法定預算數額動支經費 ,並

非不容許行政告r門 因情事變更或政策變更而縮減或停止預算

之執行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文 「．⋯．．蓋就被移動增

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復涉及方′也政計畫內容之變動

與調整 ,易 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有

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 ,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 ,應為憲法所

不許 。」足資佐證 。

四、預算之停止執行 ,法無明文禁止 ,實務上不之先例

預算之性質既係授權行政部門在法定預算所定之數額內

動支經費 ,而非課以行政部門必須將法定預算全數執行完畢

之義務 ,因 而預算法及其他法律 ,對於行政部門停止執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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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預算 ,並無禁止之明文規定 。復依決算法第十三條 、第十

五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等之相關規定 ,預算因撙節或停止

執行所產生之賸餘 ,亦屬法之所許 ,過去數十年亦有法定預

算過確實窒礙難行 、更符合公益之替代方案或情事變更等情

形 ,而停止執行若干國營事業資本支出計畫之案例 ,如 台寬

公司林口一深澳電廠供煤系統工程計畫 (七十五一八十年

度 )、 中油公司高廠第四低硫燃油煉製工場計畫 (七十九一八

十三年度 )、 台寬公司高屏電廠竹門分廠更新工程計畫 (七十

九一八十三年度 )、 台寬公司澎湖發電廠第九一十部機發電工

程計畫(八十一八十三年度 )、 中油公司北部油輪碼頭輸儲設

備興建計畫 (八十二一八十六年度)及合作金庫新總庫大樓

新建工程 (八十八年度 )等 (附件三 )。 本院基於上開原則及

先例 ,並考量我國核廢料處理情形 、核能安全及先進國家非

核化之趨勢等因素 ,決議停建核四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不

生違反法律或侵越立法權之問題 。

五 、停止興建核四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具有政策上之正當理由

核四計畫自六十九年五凋二十七日推動以來 ,社會經濟

情勢已發生重大變遷 ,國 際綠色思潮澎湃發展 ,七十五年四

月二十六日車諾比核能電廠發生輻射外洩事故後 ,更激發國

際反核浪潮 ,減 、廢核能發電成為先進國家之趨勢 ,而 國內

環保意識亦已覺甦 ,讓臺灣成為永續發展之綠色石夕島 ,已成

為國人追求目標 。

經濟部鑒於核四計畫自推動以來 ,社會經濟情勢已發生

重大變遷 ,過去評估所依據之基礎與數據或有改變 ,爰於本

年六月十六日成立「核四再評估委員會」,就核四存廢之議題

進行討論 ,並依其討論結果 ,於本年九月三十日向本院建議

停建核四 ,並提出替代方案 (附件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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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經通盤審慎考量並提經本院第二七○六次會議討論

後 ,基於 (一 )不建核四不會缺電。(二 )具體可行之核四替代

方案。(三 )核廢料是萬年無解之難題。(四 )核 災萬一發生危機

處理堪憂。(五 )核四合約中止損失尚可忍受。(六 )永續發展台

灣經濟逐漸建立非核家園等理由 ,決議停建核四。

肆 、開係文件之名藉及件致

一、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十二次會議議事錄

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第二七○六次會議議

事錄 。

三 、國營事業計畫型資本支出停辦情形表 。

四 、經濟部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經 (八九)秘字第八九三三六九

八七號函及附件 。

五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行政院第二七○八次會議議事

錄 。

六 、相關法規條文 。

(本聲請書附件略)

統一解釋孝請書

為行政院依據法定職權 ,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

與立法院適用法律所持之見解有異 ,特聲請統一解釋 。

壹、犖請統一解釋之目的

本院基於法定權責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 (以下簡稱核四 ),

符合預算法相關規定 ,．l住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

通過決議 ,認本院停止興建核四 ,不顧立法院於八十五年已作成

之興建決議 ,有違法失職情事 ,兩 院適用法律所持見解發生歧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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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聲請統一解釋 ,以確認本院決議停止興建核四
,從而停止執行

核四預算之合法性 。

式 、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

一、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

(一 )八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立法院通過興建核四相關預算
,八

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立法院院會決議 ,立即廢止所有核

能電廠興建計畫案 ,本院乃於同年六月十二日依憲法相

關規定 ,移請立法院覆議 ,案經立法院於同年十月十八

日決議 :「 原決議不予維持」,核四預算因而得以繼續執

行 。ll任時至今日 ,本院經經濟告F建議停止興建核四 (附

件一)後 ,審慎評估 、通盤考量我國核廢料處理情形 、

核能安全、先進國家非核化之趨勢 、有更符合公益之
去日夫

代方案及為國家永續發展等因素 ,認核四計畫不宜再續

予維持 ,爰提經本院第二七○六次會議通過停止繼續興

建核四 (附件二 )。

(二 )詎立法院親民黨黨團提案認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

釋文 ,曾提及
『預算不等同法律』,行政院竟遽以斷章取

義 ,倡言行政院可逕以判斷預算案之執行與否。蓋預算

案非僅由立法機關
『形式上的批准許可』,而是其內容作

『實質上的審議』,兩非對行政機關動支國庫的
『概括授

權』。是故預算案不能僅視之為
『行政行為』,而 更應視

為『法律行為』,預算案既獲立法院決議通過
,即視同為

法律案 ,行政機關均應一體遵行
,怠無疑義。」該院並

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就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及相

關失職人員蔑視法律、違法失職之行為
,予以依法糾彈」

(附件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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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預算法、決算法及審計法相關法律規定 ,對於行政部

門停止執行法定預算 ,並無禁止之明文。ll隹立法院認預

算案既經該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決議通過 ,即視同法律

案 ,本院院長前開行為有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情事 ,

因與本院就職權上適用預算法所持見解有異 ,爰聲請統

一解釋 。

二 、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

(一 )本聲請案之提出 ,係因本院依法停止興建核四並停止執

行相關預算 ,經立法院決議 ,本院宣布停建核四並停止

執行相關預算 ,係屬規避執行法律之責任 ,違法失職 ,

與本院適用預算法之見解有異 ,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頭第一款之規定 ,向  貴院聲請解
釋 。

(二 )按預算法第二條規定 :「預算經立法程序而公布者 ,稱法

定預算」,本院認為 ,法定預算僅屬立法院批准行政院年

度施政計畫之性質 ,其法律效果在於就歲出預算授權行

政機關在法定預算所定之時期、目的與最高數額範圍內

動支經費 ,不生拘束行政機關必須完全執行之義務 ,此

觀諸預算法第四章 「預算之執行」及第六章 「附屬單位

預算」之規定自明。惟立法院親民黨黨團認 「行政部門

忽略其 『依法行政』的基本職責 ,一再以各種方式規避

其執行法律的責任 ,甚而拒絕執行法律 !不僅是法治社

會中極壞的示範 ,更是公然違法失職 !立法院就行政院

院長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徑 ,函請監察院予以彈劾

懲處 ,以為儆戒。」該院並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

就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及相關失職人員蔑視法律 、違法失

職之行為 ,予以依法糾彈」,與本院適用預算法上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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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發生歧異 ,為此特聲請對法定預算之性質及前揭

預算法規定為統一解釋 。

參 、拜請解釋之理由及#請人對本朱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

同。該號解釋係針對立法委員於審議總預算中 ,是否可以比

照審議法律案之方式 ,逐條逐句增刪修改之疑義 ,作 出否定

之解釋 ,且於解釋理由書中敘明 :「預算案亦有其特殊性而與

法律案不同 :法律案無論關係院或立法委員皆有提案權
,預

算案則祇許行政院提出 ,此其一 ;法律案之提出及審議並無

時程之限制 ,預算案則因關係政府整體年度之收支
,須在一

定期間內完成立法程序 ,故提案及審議皆有其時限
,此其二 ;

除比之外 ,預算案 、法律案尚有一項本質
上之區別 ,即法律

係對不特定人 (包括政府機關與一般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

所作之抽象規定 ,並可無限制的反覆產生其規範效力
,預算

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袖

政計畫所須之經費 ,每一年度實施一次即失其效力
,兩者規

定之內容 、拘東之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 ,故預算案實質上

為行政行為之一種」,足見預算案乃行政部門在一定會計年度

內 ,為執行政策所擬定之財政行為準則 ,不應視同為法律案。
′
 二 、法定預算之拘束力有一定範圍

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預算案之提出與

執行屬行政部門之職權 ,預算案之審議屬立法院之職權
,權

責分明。依憲法第五十九條 、預算法第二條 、第二十八條 、

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
,政府機關依其

方戶也政方針 、施政計畫 、擬定政策內容 、推估概算
,依一定法

定程序編列預算案後送立法院審議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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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獲得執行之授權 ,故預算係行政權基於施政需要而

來 ,白 得因政策之變更而調整 。詳言之 ,預算在歲出部分 ,

係規範動支費用之上限 ,僅具授權效力 ,與法律之拘束力有

所不同 ,其拘束力在於不得超過法定預算數額動支經費 ,並

非不容許行政部門因情事變更或政策變更而縮減或停止預算

之執行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文 「．⋯‥蓋就被移動增

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復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

與調整 ,易 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有

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 ,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 ,應為憲法所

不許 。」足資佐證 。

三 、預算法等相關法律對行政部門停止執行法定預算並無禁止之

明文

(一 )預算之性質既係授權行政部門在法定預算所定之數額內

動支經費 ,而非課子行政告戶門必須將法定預算全數執行

完畢之義務 ,因 而預算法及其他相關法律 ,對於行政部

門停止執行法定預算 ,並無禁止之明文規定。至預算法

第四章 「預算之執行」係有關預算執行之規範 ,僅在提

供預算執行之相關程序規定 ,亦未課子行政部門必須將

法定預算全數執行完畢之義務 。預算法第六十七條復規

定 :「各機關重大工程之投資計畫 ,超過五年未動用預算

者 ,其預算應重行審查。」準此 ,預算法允許各機關重

大工程之投資計畫 ,於五年內尚可斟酌衡量各項情事 ,

決定是否予以執行 ;縱令執行機關於五年內從未動支該

筆預算 ,亦僅使該筆法定預算之授權失效 ,從而如欲維

持該預算 ,應由立法院重新審查而已。就此觀之 ,法定

預算之停止執行 ,應為預算法所允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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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決算法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等之

相關規定 ,預算因撙節或停止執行所產生之賸餘 ,亦屬

法之所許 。

四、預算之停止執行不之先例

依過去案例 ,法定預算如有窒礙難行 、更符合公益之替

代方案或情事變更等情形 ,亦 多以停止預算執行之方式為之
,

如台○公司林口一深澳電廠供煤糸統工程計畫 (七十五一八

十年度 )、 中○公司高廠第四低硫燃油煉製工場計畫 (七十九

一八十三年度 )、 台○公司高屏電廠竹門分廠更新工程計畫

(七十九一八十四年度 )、 台○公司澎湖發電廠第九一十部機

發電工程計畫 (八十一八十三年度 )、 中油公司北部油輪碼頭

輸儲設備興建計畫 (八十二一八十六年度)及合

庫大樓新建工程 (八十八年度)等 (附件四)。

五 、核四預算停止執行並無違反預算法

按核能四廠第一、二號機發電工程預算係台

金庫新總

公司之計

畫型資本支出預算 ,屬 附屬單位預算 。其預算之編製 、審議

及執行 ,應依預算法第六章 (第八十五條至第九十條)規定

辦理 。依預算法第八十五條規定 ,附屬單位預算所列資產之

建設 、改良、擴充 ,應考量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有鑒於

此 ,中 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九點爰規定計畫型資

本支出 ,於年度進行中 ,如 因財務狀況欠佳 ,資金來源無著
,

或因情勢變遷 ,無法達成預期效益 ,或 因其他原因
,經詳予

檢討 ,認為應予緩辦或停乎力辛時 ,原計畫係依相關規定送請本

院經建會審議者 ,應專案報由主管機關核轉本院核定 。本案

經經濟部成立「核四再評估委員會」,從能源政策、產業政策

及社會總成本等觀點重新評估 ,並依評估結果 ,簽報本院
,

經提第二七○六次會議通過停止興建 ,並無違反預算法 。



肆 、開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一 、經濟部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經 (八九)秘字第八九三三六九
八七號函及附件 。

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第二七○六次會議議

事錄 。

三 、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十二次會議議事錄 。

四、國營事業計畫型資本支出停辦情形表 。

五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行政院第二七○八次會議議事

錄 。

六 、相關法規條文 。

(本聲請書附件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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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520號解釋

<第 520筆/共 813筆卜 回歹ll表

解釋字號

釋字第520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0年 01月 15日

解釋爭點

政院停建核四廠應向立院報告 ?

解釋文

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
︳其形式上與法律相

當 ,因其內容 、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一般法律案不同
,本院釋字第

三九一號解釋曾3｜學術名詞稱之為措施性法律 。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

法定預算中部
/刀ㄟ支出項目之幸丸行 ,是否當然構成違憲或違法

,應分別

情況而定 。諸如維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其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
,｛尚

停止執行致影響機關存續者 ,即非法之所許 ;若非屬國家重要政策之

變更且符合預算法所定要件 ,主管機關依其合義務之裁量
,自得裁減

經費或變動執行 。至於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

止執行時 ,則應本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剴國

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第十七條規定 ,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

報告並備質詢 。本件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停止執行之法定預算項目
,基

於其對儲備能源 環̀境生態 、產業關連之影響
,並考量歷次決策過程

以及一旦停止執行善後處理之複雜性 ,自 屬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
,仍

須儘速補行上開程序 。其由行政院提議為上述報告者
,立法院有聽取

之義務 。行政院提出前述報告後 ,其政策變更若獲得多數立法委員之

支持 ,先前停止相關預算之執行 ,即可貫徹實施 。｛尚立法院作成反對

或其他決議 ,則應視決議之內容 ,由各有關機關依本解釋意旨
,協商

解決方案或根據憲法現有機帶ll選擇適當途徑解決僵局
,併此指明 。

1

理由書

本件行政院為決議停止興建核能第四電廠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

適用憲法發生疑義 ,並與立法院行1吏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及

與立法院適用同一法律之見解有異 ,聲請解釋 。關於解釋憲法部刀́
ㄟ’

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中段中央機關因行使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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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規定相符 ︳應予受理 ;

關於統一解釋部刀́ㄟ’聲請意旨並未具體指明適用預算法何項條文與立
法機關適用同一法律見解有異 ,與上開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定聲請要件尚有未合 ,1l佳此部刀́̀與已受理之憲法解釋係基於同一

事貫關係 ︳不另為不受理之決齒 。又本件係就行政院停止執行法定預
算與立法院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至引發爭議之電力供應究以核能抑
或其他能源祹優 ,已屬能源政策之專業判斷問題 ,忝應由行｛吏司法權
之釋憲機關予以裁決 ,不在解釋範圍 ,均合先敘明 。

預算制度乃行政部門實現其施政方針並經立法部門參與決策之憲
法建制 ．對預算之審議及執行之監督 ,屬立法機關之權限與職責 。預
算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及公布為法定預算 ,形式與法律案相當 ,因其
內容 、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法律案不同 ,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曾弓｜用學術名詞稱之為措施性法律 ,其故在此 。法定預算及行政法規
之執行 ,均屬行政部門之職責 ,其間區別在於 :賦予行政機關執行權
限之法規 ,其所規定之構成要件具備 ,即產生一定之法律效果 ,若法
律本身無決策裁量或選擇裁量之授權 ,該管機關即有義務為符合該當
法律效果之行為 ;立法院通過之法定預算屬於對國家機關歲出 、歲入
及未來承諾之授權規範 (參照預算法第六條至第八條 )︳ 其規範效力
在於設定預算幸丸行機關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 、課予執行機關
必須遵循預算法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受決算程序及審計機關之
監督 。關於歲入之執行仍須依據各不重稅法 、公共債務法等相關規定 ,

始有實現可能 。而歲出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 ,是否當然構成違憲或違
法 ,應分別情形而定 ,在未涉及國家重要政策變更且符合預算法所定
條件 ︳諸如發生特殊事故 、私經濟行政因經螢策田各或市場因素而改變
等情形 ,主管機關依其合義務之裁罿 ,則尚非不得裁減經費或變動執
行 ,是為所謂執行預算之彈性 。

法定預算中維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之經費 ,因

停止執行致影響機關之存續 ,若仍任由主管機關裁量 ,即非法之所
許 。其因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貝有變更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作用
者 ,如停止執行之過程未經立法院參與 ,亦與立法部門參與決策之鬈
法意旨不符 。故前述執行法定預算之彈性 ,並非謂行政機關得自行選
擇執行之項目 ,而無須顧及法定預算乃經立法院通過具備規範效力之
事實 。預算法規中有關幸丸行歲出刀́ㄟ配預算應分期逐級考核幸丸行狀況並
將考核報告送立法院備查 (參照預算法第六十一條 ),幸丸行預算日寺各
機關 、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經費流用之明文禁止 (參照同法第

2

3



六十二條 ),又各機關執行計畫預算未達全年度百
/刀̀ 之九十者 ,相關

主管人員依規定議處 (參照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三日行政院修正發

布之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計畫預算執行老核獎懲作業要點第四黑占第二

款 ),凡此均屬監督執行預算之機帶ll,貫徹財政緄律之要求 。本院釋

字第三九一號解釋係針對預算案之審議方式作成解釋
,鞋曾言侖歹ll預算

案與法律案性質之不同 ,並未否定法定預算之拘東力
,僅闡明立法機

關通過之預算案拘束對象非一般人民而為國家機關
,若據釋字第三九

一號解釋而言胃行政機關不問支出之性質為何 ,均有權停止執行法定預

算 ,理由並不充
/刀̀ °至預算法雖無停止執行法定預算之禁止明文

,亦

不得遽言胃行政機關可任意不執行預算 。弼｜憲法增修條文劉憲法本文第

五十七條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之規定雖有所修改
︳其第三條第二項第

二款仍日月定 :「 行政院劉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 、預算案 、條約案
,

如譅為有窒礙難行日寺 ,得經總統之核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

內 ,移請立法院覆議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
,應於送達十五

日內作成決議 。如為休會期間 ,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
,並於開

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覆議案逾期未決議者
,原決議失效 。覆議時 ,

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
/刀̀ 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

該決議 。」從而行政院對立法院通過之預算案如諑窒礙難行而不欲按

其內容執行日寺,於預算案公布成為法定預算前 ,自 應依上開憲法增修

條文覆議程序處理 。果如聲請機關所主張 ,執行法定預算屬於行政權

之核心領域 ,行政機關執行與否有自由形成之空間
,則遇有立法院通

過之預算案不洽其意 ,縱有窒礙難行之情事 ,儘可俟其公布成為法定

預算後不予執行或另作其他裁量即可 ,憲法何須有預算案覆議程序之

設 。

預算案除以具體數字載明國家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法定職

掌所需之經費外 ,尚ㄖ括推行各不重施政計畫所需之財政資源 。且依現

代期政經濟理論 ,預算負有導弓｜經濟發展 、影響景氣循環之功能 。在

代議民主之憲政帶ll度下 ︳立法機關所具有審議預算權限
,不僅係以民

意代表之立場監督期政支出 、減輕國民賦稅負擔
,抑且經由預算之審

議 ,實現參與國家政策及施政計畫之形成 ,學理上稱為國會之參與決

策權 。本件所關核能電廠預算案通過之後 ,立法院於八十五年五月二

十四日第三屆第一會期第十五次會議 ,亦係以變更行政院重要政策
,

依當時適用之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決議廢止核能電廠興建計

畫 ,進行中之工程立即停工並停止動支預算 ,嗣行政院於同年六月十

二日 ,亦以不同意重要政策變更而移請立法院覆議
,可見基於本件核

能電廠之興建對儲備能源 環̀境生態 、產業關連之影響
,並考量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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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之龐大 ,以及一旦停止執行善後處理之複雜性 ,應認係屬國家重

要政策之變更 ︳即兩院代表到院陳述Π寺對此亦無止支見 。是本件所關核
能電廠預算案自擬編 、先前之停止幸丸行 ,以迄再幸丸行之覆議 ,既均經
立法院參與或決議 ,則再次停止執行 ,立法機關自亦有參與或決議之
相同機會 。法定預算已9步及重要政策 ,其變動自與非屬國家重要政策
變更之單純預算變動 ︳顯然有別 ,尚不能以所謂法定預算為實質行政

行為 ,認聲請機關有裁靈餘地而逕予決定並下達實施 ,或援弓｜其自行
訂定未經送請立法機關審查之中央機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核定停

辦 ,相關機關立法院幸丸此指摘為片面決策 ,即非全無理由 。

民主政治為民意政9台 ,總統或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即應改選 ,乃實
現民意政治之途徑 。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時提出政見 ,獲選民支持而當
選 ,自得推行其競選日寺之承諾 ,從而總統經由其任命之行政院院長 ,

變更先前存在 ,與其政見未洽之施政方針或正文策 ︳毋迺政黨政 9台之常
態 。ll佳無論幸丸政黨更替或行政院改組 ↑任何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改
變仍應遵循憲法不失序所賴以維繫之權力帶ll衡設計 ,以及法律所定之相
關程序 。蓋基於法治國原則 ,縱令實質正當亦不可耳又代程序合法 。憲
法第五十七條即屬行政與立法兩權相互帶ll衡之設計 ｜其中同條第二款

關於重要政策 ,立法院決議變更及行政院移請覆議之規定 ,雖經八十
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刪除 ,並於該第三條第二
項第三款增設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投票制度 ,但該第五十七條
之其他制衡規定基本上仍保留於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至有關立法
院職權之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則未更動 ,故公布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
五日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六條 ,仍就行政院每一會期應向立法院
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程序力口以規定 ,同法第十七條則定有 :

「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 ︳或施政方針變更日寺｜行政院院長或有關

部會首長應向立法院院會提出報告 ,並備質詢 。前項情事發生日寺,如

有立法委員提議 ,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議決 ,亦得邀請行
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立法院院會報告 ,並備質詢 。」所言胃重要
事項發生 ｝即係指發生憲法第六十三條之國家重要事項而言 ,所謂施
政方針變更則包括政黨輪替後重要政策改變在內 。針對所發生之重要

事項或重要政策之改變 ,除其應修改法律者自須向立法院提出法律修
正案 ,其應修改或新頒命令者應予發布並須送置於立法院外 ,上開條
文復課予行政院向立法院報告並備質詢之義務 。如前所述 ,法定預算
皆限於一定會計年度 ︳並非反覆實施之法律可比 ,毋庸提案修正 ,遇

此情形則須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立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

質詢 ,立法委員亦得主動依同條第二項決議邀請行政院院長或部會首

S



長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上開報告因║青況緊急或不能於事前預知者外
,

均應於事前為之 。本件停止預算之執行 ︳已涉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而

未按上述程序處理 ,自有瑕疵 ,相關機關未依其行1吏職權之程序通知

有關首長安ll院報告 ,而採取杯葛手段 ,亦非維護憲政運作正常處置之

道 。行政院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儘速補行前述報告及備詢程序
,

相關機關亦有聽耳又其報告之義務 。

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依前述慧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 6
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之後 ,若獲多數立法委員之支

持 ,基於代議民主之憲政原理 ,自可貫徹其政策之實施 。若立法院於

聽取報告後作成反劉或其他決議 ,此一決議固屬對政策變更之異議
,

實具有確認法定預算效力之作用 ,與不具有拘束力僅曆建議性質之決

議有間 ,應視其決議內容 ,由各有關機關選擇適當途徑解決 :行政院

同意接受立法院多數意見繼續執行法定預算 ,或由行政院與立法院朝

野黨團協商達成解決方案 。於不能協商達成解決方案時
,各有關機關

應循憲法現有機帶ll為適當之處理 ,諸如 :行政院院長以重要政策或施

政方針未獲立法院支持 ,其施政欠缺民主正當性又無從實現總統之付

託 ,自行辭職以示負責 ;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使其去職 (不信任案一旦通過 ,立法院

可能遭受解散 ,貝」朝野黨派正可藉此改選機會 ,直接訴諸民意
︳此亦

為代議民主制度下解決重大政9台衝突習見之途徑 );立法院通過興建

電廠之相關法案 ,此不重法律內容縱然勻己括對具體個案而帶ll定之條款
,

亦靨特殊類型法律之一種 ,即所言胃｛固月ll性法律 ,並非憲法所不許 。究

應採取何不重途徑 ,則屬各有關機關應抉擇之問題 ,非本院所能越俎代

庖予以解釋之事項 。然凡此均有賴朝野雙方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先
︳以

維護憲法不失序為念 ,始克

車九。

復惠政運作之常態 ．導引社會發展於正口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林永謀

曾華亦́ㄙ̀

蘇俊′ㄙ佳

吳 庚

施文森

董判︳飛

黃越欽

王不口雄

孫森焱

楊慧英

謝在全

王澤鑑

陳計男

戴東方ㄙ佳

意見書 ∼抄本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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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行政院聲請書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台八十九規字第三二二四二號

受文者 :司法院



主 旨 :為本院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適用憲法發

生疑義 ,並與立法院行使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及本院適用法律

與立法院適用同一法律所持之見解有異 ,請 貴院解釋惠復 。

說 明 :

一 、依據中華民國 9ㄟ十九年十一月八日本院第二七○八次會議決議辦

理 。

二 、檢附 「解釋憲法聲請書」及 「統一解釋聲請書」各一份 。

院長 張 俊 方ㄙ佳

解釋憲法聲請書

為行政院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與立法院行使職

權 ,發生

適用憲法之爭議 ,並引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 ,特聲請解釋 。

壹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一 、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憲法增修

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 (中華民國9ㄟ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 )

規定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本院既為憲法

所定之最高行政機關 ,自有訂定關於國計民生等 ㄙ́̀共事務之施政方針
,

並為順應國際潮流 、考量國家永續發展等因素 ︳對已擬定之施政計畫作

必要修正之權限 。核能四廠 (以下簡稱核四 )既經本院審慎評估決議同

意經濟部建議停止興建 ,並以建立非核家園作為日後施政方向
︳實無逾

越憲法賦予本院之權限 。

二 、預算案具有立法機關批淮行政機關年度施政計畫之性質
,業經貴院

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在案 ︳其解釋理由書並｝旨明 「預算案 、法律案尚有

一項本質上之區月ll,即法律係劉不特定人 (包括政府機關與一般人民 )

之權利義務關係所作之抽象規定 ,並可無限制的反覆產生其規範效力
,

預算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

所須之經費 ,每一年度實施一次即失其效力 ,兩者規定之內容 、拘束之

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 ,故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不重.⋯ .是立法機

關審議預算案具有批准行政措施即年度施政計畫之性質.⋯ .」
,故本院編

列預算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並經總統公布後 ︳取得執行之授權
,實質上

為行政行為之一種 ,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茲因前經立法院審議通過預算

之核四計畫自推動以來 ,社會經濟情勢已發生重大變遷
,本院考量我國

核廢料處理情形 、核能安全 、先進國家非核化之趨勢及經濟部提出有更

符合公益之去日夫代方案等因素 ,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刀́̀立之憲政原理
,從



政策上決定停止興建核四 ,並配合政策變更而停止核四預算之幸丸行 ,揆

諸貴院首開解釋 ,具合憲性與正當性 。

三 、詎立法院於本 (八十九 )年十一月七日依該院親民黨黨團之提案 ,

認 「行政部門忽田各其 『依法行政』的基本職責 ,一再以各種方式規避其
執行法律的責任 ,甚而拒絕執行法律 !不僅是法9台社會中極壞的示範 ,

更是公然違法失職 !立法院就行政院院長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徑 ,

函請監察院予以彈劾懲處 ,以為做戒 。」

該院並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就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及相關失職人
員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為 ,予以依法糾彈」 (附件一 )。 依前述之
說日月,立法院上開決議 ,有違前揭憲法賦予本院之職掌及釋字第三九一

號解釋之意旨 。

貳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本聲請案之提出 ,係因本院依法為停止興建核四並停止執行相關預
算之決議 ,適用前揭憲法第五十三條及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發生疑義 ,並與立法院行 1吏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爰依司法院
大法宮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向 貴院聲請解釋 。
二 、八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立法院通過煦建核四相關預算 ,八十五年五月
二十四日立法院院會決議 ,立即廢止所有核能電廠興建計畫案 ,本院乃
於同年六月十二日依憲法相關規定 ｜移請立法院覆議 ,案經立法院於同
年十月十八日決議 :「 原決議不予維持」 ,核四預算因而得以繼續幸丸
行 。ll佳時至今日 ,本院經審慎評估 、通盤考量我國核廢料處理情形 、核
能安全 、先進國家非核化之趨勢 、有更符合公益之替代方案及為國家永

續發展等因素 ,核四計畫不宜再續予維持 ,爰提經本院第二七○六次會
議通過停止繼續興建核四 (附件二 )。
三 、詎立法院親民黨黨團提案誋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文 ,曾提
及 『預算不等同法律』 ,行政院竟遽以斷章取羲 ,倡言行政院可逕以判
斷預算案之執行與否 。

蓋預算案非僅由立法機關 『形式上的批准許可』 ｜而是其內容作 『實質
上的審議』 ,而非對行政機關動支國庫的 『概括授權』 。是故預算案不
能僅視之為 『行政行為』 ,而更應視為 『法律行為』 ,預算案既獲立法
院決議通過 ,即視同為法律案 ,行政機關均應一體遵行 ,怠無疑義 。」
言亥院並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就行政院院長張俊尹ㄙ佳及相關失職人

員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為 ︳予以依法糾彈 。」

四 、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 ,立法院固有審議預算案之權 ,1l佳該項審議
僅具有立法機關批准行政機關年度施政計畫之性質 ;復依憲法第五十三



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

釋所揭示責任政 9台之蕙旨 ,並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本

院當有政策決定之權 。故於總統改選內閣改組後
,鑒於過去言平估核四計

畫所依據之基礎與數據已有改變 !經通盤審慎評估 ,政策上決定必須停

止興建核四 ︳經立法院通過之相關預算已無繼續車丸行之必要
,因而經本

院會議決議停止繼續興建 。

五 、綜上所述 ,立法院上開決議認該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議決之預

算 ｜課以本院完全執行之義務 ,與本院行使職權適用前揭書法第五十三

條及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發生疑義 ,並因之與立法院行使職

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

參 、聲請解釋鬈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核四繼續興建與否屬本院政策得決定之事項

｛才K司法院釋字第三號解釋 ,「 我國憲法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

遺教而帶ll定 ,載在前言 。依憲法第五十三條 (行政 )、 第六十二條 (立

法 )、 第七十七條 (司法 )、 第八十三條 (考試 )、 第九十條 (監察 )

等規定 ,建置五院 。本憲法原始賦予之職權 ,各於所掌範圍內
,為國家

最高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相互平等 ,初無車干車至」 。復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
一款

亦規定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本院既為國

家最高行政機關 ｜依照貴院上開解釋意旨 ,自 當獨立行1吏行政權
,並負

政策成敗責任 。本質上 ,核四繼續興建與否 ,乃屬行政權之施政範疇
,

應由本院決定 。況行政部門具有較佳之科學與技術上之知識及配備
,就

核能電廠之構造分析 、風險調查 、危險防止等因素進行言平估
,並作成較

為周延之裁量與判斷 。

再者 ,為增進人民福祉及公共不l」益 ,施政計畫於必要 H寺加以修正 、調

整 ,符合事物之本質 ,屬於本院之職權 。準此 ,本院為順應國際潮流 、

考量國家永續發展等因素 ︳認核四不宜繼續興建
,爰決定變更施政計

畫 ︳停止核四之興建 ,並未逾越行政權之界限 ,不生違憲情事 。

依照權力分立之原理 ︳立法權固得監督行政權
,但不得逕行決定或變更

施政計畫內容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指出 :「 .⋯ .蓋就被移動增加

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復 9步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易導致

政策成敗無所歸麝 ,責任政 9台難以建立 ,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刀́
ㄟ立 ,各

本所司之制衡原理 ,應為憲法所不許 。」即日月白揭示此一旨起
,本院及

立法院自當遵守 。

二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該號解釋係

針對立法委員於審議總預算中 ,是否可以比照審議法律案之方式 ,逐條
逐句增冊心修改之疑義 ,作出否定之解釋 ,且於解釋理由書中敘明 :「 預
算案亦有其特殊性而與法律案不同 :法律案無論關係院或立法委員皆有
提案權 ｜預算案則祇許行政院提出 ,此其一 ;法律案之提出及審議並無
時程之限制 ,預算案則因關係政府整體年度之收支 ,須在一定期間內完
成立法程序 ,故提案及審議皆有其日寺限 ,此其二 ;除此之夕卜,預算案 、

法律案尚有一項本質上之區月ll,即法律係剴不特定人 (勻己括政府機關與
一般人民 )之權不l」義務關係所作之抽象規定 ,並可無限帶ll的反覆產生其
規範效力 ,預算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
項施政計畫所須之經費 ,每一年度實施一次即失其效力 ,兩者規定之內
容 、拘束之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 ,故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

種」 ,足見預算案乃行政部門在一定會計年度內 ,為執行政策所擬定之
朋政行為準則 ,不應視同為法律案 。

三 、法定預算之拘束力有一定範圍

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 /刀̀ 立之憲政原理 ,預算案之提出與執行屬行政部門
之職權 ,預算案之審議屬立法院之職權 ,權責 刀́̀日月。依憲法第五十九
條 、預算法第二條 、第二十八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之規定 ,政府機關依其施政方針 、施政計畫 、擬定政策內容 、推估概
算 ,依一定法定程序編歹ll預算案後送立法院審議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後 ｜行政部門獲得幸丸行之授權 ,故預算係行政權基於施政需要而來 ,自

得因政策之變更而調整 。詳言之 ,預算在歲出部分 ,係規範動支費用之
上限 ︳僅具授權效力 ,與法律之拘束力有所不同 ︳其拘束力在於不得超
過法定預算數額動支經費 ,並非不容許行政部門因情事變更或政策變更
而縮減或停止預算之幸丸行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文 「.⋯ .蓋就被移

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復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

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 9台難以建立 ,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
立 ,各本所司之帶ll衡原理 ,應為憲法所不許 。」足資｛左證 。

四 、預算之停止幸丸行 ,法無明文禁止 ,實務上不乏先例
預算之性質既係授權行政部門在法定預算所定之數額內動支經費 ,而非

課以行政部門必須將法定預算全數幸丸行完畢之義務 ,因而預算法及其他
法律 ,對於行政部門停止執行法定預算 ,並無禁止之明文規定 。復依決
算法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等之相關規定 ,預算因撙
節或停止幸丸行所產生之賸餘 ,亦屬法之所許 ,過去數十年亦有法定預算
遇確貫窒礙難行 、更符合公益之替代方案或║青事變更等情形 ︳而停止執

行若干國營事業資本支出計畫之案例 ,女口台電公司林口 一深澳電廠供煤



系統工程計畫 (七十五 一八十年度 )、 中9由公司高廠第四低硫燃油煉製

工場計畫 (七十九 一9ㄟ十三年度 )、 台電公司高屏電廠竹門
/刀ㄟ廠更新工

程計畫 (七十九 一八十三年度 )、 台電公司澎湖發電廠第九一十部機發

電工程言十畫 (八十 一9ㄟ十三年度 )、 中油公司北部油輪碼頭輸儲設備興

建計畫 (八十二 -9ㄟ十六年度 )及合作金庫新總庫大樓新建工程 (9ㄟ十

八年度 )等 (附件三 )。 本院基於上開原則及先1歹ll,並考量我國核廢料

處理情形 、核能安全及先進國家非核化之趨勢等因素
,決議停建核四並

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不生違反法律或侵越立法權之間謹 。

五 、停止興建核四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貝有政策上之正當理由

核四計畫自六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推動以來 ,社會經濟║青勢已發生重大

變遷 ,國際綠色思潮澎湃發展 ,七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車諾比核能電廠

發生輻射外洩事故後 ,更激發國際反核浪潮 ,減 、廢核能發電成為先進

國家之趨勢 ,而國內環保意識亦已覺甦 ,讓臺灣成祹永續發展之綠密矽

島 ,已成為國人追求目標 。

經濟部鑒於核四計畫自推動以來 ,社會經濟
j情
勢已發生重大變遷 ,過基

評估所依據之基礎與數據或有改變 ,爰於本年六月十六日成立 「核四再

言平估委員會」 ,就核四存廢之議題進行討言侖｜並依其討論結果
,於本年

九月三十日向本院建議停建核四 ,並提出
去田夫代方案 (附件四 )。

本院經通盤審慎考量並提經本院第二七○六次會議討論後
,基於 (一 )

不建核四不會缺電 。(二 )具體可行之核四替代方案 。(三 )核廢料是

萬年無解之難謹 。(四 )核災萬一發生危機處理堪憂 。(五 )核四合約

中止損失尚可忍受 。(六 )永續發展台灣經濟逐漸建立非核家園等理

由 ,決議停建核四 。

肆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一 、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十二次會議議事錄

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第二七○六次會議議事錄 。

三 、國營事業計畫型資本支出停辦情形表 。

四 、經濟部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經 (9ㄟ九 )秘字第9ㄟ九三三六九八七號

函及附件 。

五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行政院第二七○八次會議議事錄 。

六 、相關法規條文 。

(本聲請書附件田各)



統一解釋聲請書

溈行政院依據法定職權 ,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

與立法院適用法律所持之見解有異 ,特聲請統一解釋 。

壹 、聲請統一解釋之目的

本院基於法定權責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 (以下簡稱核四 ),符合預算
法相關規定 ,1l佳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通過決議 ,諑本
院停止興建核四 ,不顧立法院於八十五年已作成之興建決議 ,有違法失
職情事 ,兩院適用法律所持見解發生歧異 ,爰聲請統一解釋 ,以確諑本
院決議停止興建核四 ,從而停止執行核四預算之合法性 。

貳 、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
一 、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
(一 )八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立法院通過興建核四相關預算 ︳八十五年五
月二十四日立法院院會決議 ,立即廢止所有核能電廠興建計畫案 ,本院
乃於同年六月十二日依憲法相關規定 ,移請立法院覆議 ,案經立法院於
同年十月十八日決議 :「 原決議不予維持」 ,核四預算因而得以繼續幸丸
行 。ll佳日寺至今日 ,本院經經濟部建議停止興建核四 (附件一 )後 ,審慎
言平估 、通盤考量我國核廢料處理情形 、核能安全 、先進國家非核化之趨
勢 、有更符合公益之替代方案及為國家永續發展等因素 ,認核四計畫不
宜再續予維持 ︳爰提經本院第二七○六次會議通過停止繼續興建核四
(附件二 )。
(二 )詎立法院親民黨黨團提案認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文 ,曾

提及 『預算不等同法律』 ,行政院竟遽以斷章取義 ,倡言行政院可逕以
判斷預算案之執行與否 。蓋預算案非僅由立法機關 『形式上的批准許
可』 ︳而是其內容作 『實質上的審議』 ,而非刲行政機關動支國庫的
『才既括授權』 。是故預算案不能僅視之為 『行政行祹』 ,而更應視為
『法律行為』 ,預算案既獲立法院決議通過 ,即視同為法律案 ,行政機
關均應一體遵行 ,怠無疑義 。」言亥院並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就
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及相關失職人員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為 ,予以依
法糾彈」 (附件三 )。
(三 )查預算法 、決算法及審計法相關法律規定 ,對於行政部門停止執



行法定預算 ,並無禁止之明文 。ll佳立法院認預算案既經該院依憲法第六

十三條決議通過 ,即視同法律案 ,本院院長前開行為有蔑視法律 、違法

失職之情事 ︳因與本院就職權上適用預算法所持見解有異
,爰聲請統一

解釋 。

二 、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

(一 )本聲請案之提出 ,係因本院依法停止興建核四並停止執行相關預

算 ︳經立法院決議 ,本院宣布停建核四並停止執行相關預算 ,係屬規避

執行法律之責任 ,違法失職 ,與本院適用預算法之見解有異 ,爰依司法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向貴院聲請解釋 。

(二 )按預算法第二條規定 :「 預算經立法程序而公布者
,稱法定預

算」 ,本院認為 ,法定預算僅屬立法院批准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之性

質 !其法律效果在於就歲出預算授權行政機關在法定預算所定之日寺期 、

目的與最高數額範圍內動支經費 ,不生拘束行政機關必須完全執行之義

務 ,止匕觀諸預算法第四章 「預算之執行」及第六章 「附饜單位預算」之

規定自明 。ll佳立法院親民黨黨團諑 「行政部門忽田各其
『依法行政』的基

本職責 ,一再以各種方式規避其執行法律的責任 ,甚而拒絕執行法律 !

不僅是法9台社會中極壞的示範 ,更是公然違法失職 !立法院就行政院院

長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徑 ,函 請監察院予以彈劾懲處 ,以為做

戒 。」該院並據以作成決議 :「 函請監察院就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及相關

失職人員蔑視法律 違̀法失職之行為 ,予以依法糾彈」 ,與本院適用預

算法上揭規定之見解發生歧異 ｜為此特聲請對法定預算之性質及前揭預

算法規定為統一解釋 。

參 、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該號解釋係

針對立法委員於審議總預算中 〕是否可以比照審議法律案之方式
,溼條

逐句增刪修改之疑義 ,作出否定之解釋 ,且於解釋理由書中敘明 :「 預

算案亦有其特歹朱性而與法律案不同 :法律案無論關係院或立法委員皆有

提案權 ,預算案則祇許行政院提出 ,此其一 ;法律案之提出及審議並無

Π寺程之限制 ,預算案則因關係政府整體年度之收支 ｜須在一定期間內完

成立法程序 ,故提案及審議皆有其日寺限 ,止匕其二 ;除此之外 ,預算案 、

法律案尚有一項本質上之區男ll,即法律係對不特定人 (句巴括政府機關與

一般人民 )之權不ll義務關係所作之抽象規定 ,並可無限帶ll的反覆產生其

規範效力 ,預算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執行各

項施政計畫所須之經費 ,每一年度實施一次即失其效力 ,兩者規定之內



容 、拘束之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 ,故預算案貫質上相行政行為之一

種」 ,足見預算案乃行政部門在一定會計年度內 ,為幸丸行政策所擬定之
財政行祹準則 ,不應視同為法律案 。

二 、法定預算之拘束力有一定範圍

基於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預算案之提出與執行靨行政部門
之職權 ,預算案之審議屬立法院之職權 ,權責分明 。依憲法第五十九
條 、預算法第二條 、第二十 9ㄟ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之規定 ,政府機關依其施政方針 、施政計畫 、擬定政策內容 、推估概
算 ,依一定法定程序編列預算案後送立法院審議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後 ,行政部門獲得執行之授權 j故預算係行政權基於施政需要而來 ,自

得因政策之變更而調整 。詳言之 ,預算在歲出部分 ,係規範動支費用之
上限 ,僅具授權效力 ,與法律之拘束力有所添同 ,其拘束力在於不得超
過法定預算數額動支經費 ,並非不容許行政部門因情事變更或政策變更
而縮減或停止預算之執行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文 「.⋯ .蓋就被移

動增力ll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復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

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 9台難以建立 ,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
立 ,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 ,應為憲法所不許 。」足資｛左證 。

三 、預算法等相關法律對行政部門停止幸丸行法定預算並無禁止之明文
(一 )預算之性質既係授權行政部門在法定預算所定之數額內動支經
費 ,而非課予行政部門必須將法定預算全數幸丸行完畢之義務 ,因而預算
法及其｛也相關法律 ,對於行政部門停止執行法定預算 ,並無禁止之日月文
規定 。至預算法第四章 「預算之幸丸行」係有關預算執行之規範 ,僅在提
供預算幸丸行之相關程序規定 ,亦未課予行政部門必須將法定預算全數執
行完畢之義務 。預算法第六十七條復規定 :「 各機關重大工程之投資計
畫 ,超過五年未動用預算者 ,其預算應重行審查 。」準此 ,預算法允許
各機關重大工程之投資計畫 ,於五年內尚可斟酌衡量各項情事 ,決定是
否予以執行 ;縱令幸丸行機關於五年內從未動支該筆預算 ,亦僅使該筆法
定預算之授權失效 ,從而如欲維持該預窾 應由立法院重新審查而已 。

就此觀之 ,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 ,應為預算法所允許 。
(二 )依決算法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等之相關規
定 ,預算因撙節或停止執行所產生之賸餘 ,亦屬法之所許 。

四 、預算之停止執行不乏先1歹l

依過去案例 ,法定預算如有窒礙難行 、更符合公益之替代方案或情事變
更等情形 ,亦多以停止預算執行之方式為之 ,如台電公司林口一深澳電
廠供煤系統工程計畫 (七十五 一八十年度 )、 中油公司高廠第四低硫燃
油煉製工場計畫 (七十九 一八十三年度 )、 台電公司高屏電廠竹門分廠



更新工程計畫 (七十九 一八十四年度 )、 台電公司澎湖發電廠第九 一十

部機發電工程計畫 (9ㄟ十 一八十三年度 )、 中油ㄙ́
ㄟ司北部油輪碼頭輸儲

設備興建計畫 (八十二 一八十六年度 )及合作金ㄏ車新總┌車大樓新建工程

(9ㄟ十9ㄟ年度 )等 (附件四 )。

五 、核四預算停止執行並無違反預算法

按核能四廠第一 、二號機發電工程預算係台電公司之計畫型資本支出預

算 ,屬附屬單位預算 。其預算之編製 、審議及執行
,應依預算法第六章

(第八十五條至第九十條 )規定辦理 。依預算法第八十五條規定
,附饜

單位預算所歹ll資產之建設 、改良 、擴充 ,應考量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

益 。有鑒於此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九點爰規定計畫型資

本支出 ｝於年度進行中 ,如因財務狀況欠佳
,資金來源無著 ,或因情勢

變遷 ,無法達成預期效益 ｝或因其他原因 ,經詳予檢討
,認為應予緩辦

或停辦時 ,原計畫係依相關規定送請本院經建會審議者
,應專案報由主

管機關核轉本院核定 。本案經經濟部成立 「核四再評估委員會」
,從能

源政策 、產業政策及社會總成本等觀點重新評｛古
,並依言平估結果 ,簽報

本院 ,經提第二七○六次會議通過停止興建
,並無違反預算法 。

肆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一 、經濟部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經 (八九 )秘字第八九三三六九9ㄟ七號

函及附件 。

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第二七○六次會議議事錄 。

三 、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十二次會議議事錄 。

四 、國營事業計畫型資本支出停辦情形表 。

五 、中華民國9ㄟ十九年十一月9ㄟ日行政院第二七○八次會議議事錄 。

六 、相關法規條文 。

(本聲請書附件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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